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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人社办发 〔2017〕 147号

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天津市

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

考评结合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,各委办

局 (集团公司 )、 人民团体、大专院校人力资源 (职称 )部 门,

有关单位 :

按照 《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进一步改革完

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(津人社局发 〔2016〕 128号 )和 《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

关于印发天津市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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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标准的通知》(津人社局发 〔2016〕 129号 )要求,天津市

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行考评结合的

评价方式,现就开展此项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-、 组织管理

我市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

合工作由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卫生计生委共同负责。市卫生计生

人才培训和交流服务中心 (市 医学考试中心 )负 责考试的具体

考务工作,市人力社保局会同市卫生计生委确定考试成绩合格

标准,并负责对考评结合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

二、考试要求

(一 )考试内容。申报副高级职称须参加专业实践能力科

目考试,申 报正高级职称须参加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能力两个

科目的考试。专业理论考试采取纸笔考试方式,专业实践能力

考试采取人机对话方式。考试设置 10个专业 (见附件 ),各专

业考试内容以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考试大纲为准,考试大纲

另行颁布。

(二 )考试合格证书。对考试成绩达到合格标准者,颁发

考试合格证书,证书有效期为三年。

(三 )考试时间。考试每年举行一次,专业理论考试时间

为 90分钟,专业实践能力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。

(四 )考试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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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考试采取网络报名方式,报考人员登录天津卫生人才网

(www均ws.com.Cn)下载并填写 《考试报名表》;

2.报考人员将 《考试报名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,交 由所在

单位人力资源部门 (及档案存放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)审核盖

章,并经所属区卫生计生委、人力社保局或市主办部门复核盖

章 ;

3.单位或报考人员按规定时间将上述材料报送市卫生计生

人才培训和交流服务中心 (市 医学考试中心 )。

(五 )考试费用。按我市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考试报名条件

报考人员须同时具各基本条件和学历资历条件方可报名参

加考试。

(一 )基本条件

1.热爱祖国,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遵守宪法和各项法

律、法规;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、工作责任心和服务态度,爱

岗敬业、团结协作。

2.身体健康,心理素质合格,按规定具有相应执业资格并

已注册,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。

3.申 报年限的各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级,并按规定

完成继续教育培训。

(二 )学历资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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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 报基层卫生专业副高级资格,应具各以下条件之一:

(1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博士

学位,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2年及以上;

(2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

学位,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4年及以上 ;

(3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学历,担任中级专

业技术职务 5年及以上 ;

(4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专学历,担任中级专

业技术职务 7年及以上 ;

(5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学历,担任中级专

业技术职务 10年及以上,且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累计满 25

年。

2.申报基层卫生专业正高级资格,应具各下列条件之一:

(1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,

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5年及以上 ;

(2)具有医、药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、大专学历,担任

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7年及以上,且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累

计满 30年。

五、资格评审

(一 )申 报我市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

资格,均须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考试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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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合格证书,且报考专业需与申报职称专业相一致。

(二 )评 审标准按照 《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印

发天津市卫生技术系列基层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

准的通知》(津人社局发 E2016〕 129号 )文件执行。

附件:天津市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考试专业目录

20 9日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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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天津市基层卫生专业高级资格考试专业目录

1.全科医学

2.全科医学 (中 医类 )

3.社 区护理

4.公共卫生

5.口 腔

6.药学

7.中 药学

8.检验

9.放射

10.超声
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年 6月 13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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